
1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博彩批給正式生效 
 

本公佈由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新濠國際」）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
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新濠博亞娛樂」）在其公佈中宣

布，新濠博亞娛樂附屬公司新濠博亞（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亞澳門」）獲

授予在澳門娛樂場經營幸運博彩之十年期博彩批給（「批給」）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

日正式生效。此外，新濠博亞娛樂亦宣布，新濠博亞澳門，以及新濠鋒度假村有限公

司、新濠天地度假村有限公司及新濠影滙發展有限公司（均為新濠博亞娛樂之附屬公

司，分別持有新濠鋒娛樂場、新濠天地娛樂場及新濠影滙娛樂場所在物業的土地租賃

權）已分別簽署公共契據。據此，新濠鋒娛樂場、新濠天地娛樂場和新濠影滙娛樂場

之博彩區及博彩支援區（面積分別為 17,128.8 平方米、 31,227.3 平方米及 28,784.3 平
方米），以及相關的博彩設備和器具，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

門特區」）《博彩法》復歸予澳門特區。根據澳門《博彩法》及批給條款，該等區域

及設備和器具已獲澳門特區轉讓予新濠博亞澳門於批給有效期內作營運用途，第一至

三年的費用為每平方米 750.00 澳門元（相當於約 735.00 港元）（第二及第三年的費用

將按消費物價指數調升），而第四至十年的費用將增加至每平方米 2,500.00 澳門元

（相當於約 2,450.00 港元）（第五至十年的費用將按消費物價指數調升）。 
 
一般資料 
 
新濠博亞娛樂為新濠國際之上市附屬公司，其美國預託股份於美利堅合眾國納斯達克

全球精選市場上市，為位於亞洲及歐洲之綜合度假村設施之發展、擁有及營運商。  
 
新濠博亞澳門為新濠博亞娛樂之附屬公司，是持有在澳門之娛樂場經營幸運博彩之博

彩批給的六家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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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何猷龍 

 
香港，二零二三年一月二日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於本公佈中，所報貨幣價值乃按概約基準並以 1.00 澳門元兌 0.98 
港元之匯率換算，其僅作說明之用。所示百分比及數字均已約整。 
 
於本公佈日期，新濠國際之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何猷龍先生（主席
兼行政總裁）、Evan Andrew Winkler 先生（總裁兼董事總經理）及鍾玉文先生；一名
非執行董事吳正和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高來福先生、徐志賢先生
及真正加留奈女士。 


